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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貞 聯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簡 報 人 ： 周 桂 棻 會 計 師

核銷常見問題及注意事項說明

補捐助計畫核銷基本規定

1) 補(捐)助經費報支基本原則

2) 取具原始憑證應注意事項

3) 黏貼憑證用紙應注意事項

4) 檢附相關附件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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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捐)助經費報支

基本原則
3

介紹

取具原始憑證之基本原則

1. 經費報支應與計畫有關之支出為限。

2. 應以受補助單位之名義辦理報支。

3. 原始憑證及附件上所載日期不得跨越核定補助計畫之

「執行期間」為原則。

計畫核定補助日
3/10 7/1 10/31

計畫活動期間

實際完成日期
10/25

計畫執行期間

4

報結日期
11/8



補(捐)助經費報支之基本原則
經費核銷應與計畫有關之支出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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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
項目

支出項目應與核定預算之「指定補助
項目」相符

支用
對象

內聘 or 外聘

受補助單位人員

支用
標準

和「個人薪酬」有關，如：出席費、講師鍾點費、
臨時工資、稿費、審查費…

支用
額度

支用
範圍

雜支(上限6,000元)
專案管理費(最高5%)

雜支/專案管理費：攝影、茶水、
文具、郵資、運費

取具原始憑證與相關附件

各項支出應附有〝合法原始憑證〞 ：

1) 人事費用、稿費、鐘點費、出席費及臨時工資等，除依核定

標準以造冊或個人領款收據 方式（均應簽名或蓋章）支給外

，另應依規定辦理扣繳憑單填報、填發及扣繳事宜。

2) 其他各項支出應取得收據、統一發票或相關書據列支。

取具
原始憑證

檢附
相關附件

核銷
應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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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具原始憑證
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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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

1) 二聯式統一發票
2) 三聯式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
3) 收銀機統一發票
4) 普通收據
5) 個人領款收據

二聯式統一發票
1.買受人應填受補助單
位名稱或統一編號

2.品名、規格、單價、
總價請詳實填寫。

3.阿拉伯數字應與大寫
數字金額相等，如有
錯誤或塗改應該重新
開立發票。

88

參考範例

OO醫院



參考範例
三聯式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

注
意
：
收
執
聯
與
扣
抵
聯

兩
聯
須
同
時
黏
貼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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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銀機統一發票

1) 請用原子筆填寫

2) 經手人補正相關資料後，
應簽名或蓋章

4) 僅列貨品代號，
應由經手人加註貨
品名稱，並簽名或
蓋章

1) 如未有廠商名稱、統一編
號及地址者，應加蓋統一發
票專用章

3) 應請廠商輸入統
一編號，缺漏者得由
經手人於發票上自行
加註並簽名。但若編
號輸入錯誤，則需退
請廠商另行開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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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憑證日期不得跨越核定
補助之計畫執行期間

10

參考範例



紙本電子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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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具之紙本電子發票顯
無法長時間保存者;

1.方法一、應先行影印
一份並簽章後，再併
同原始紙本電子發票
黏貼於支出憑證黏存
單。

2.方法二、於報支經費
時，請於發票或支出
憑證黏存單上註記發
票字軌號碼，俾利模
糊時，可至財政部電
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
查詢之用。

(正本) (影本)

參考範例

洪〇〇

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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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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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收據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取具普通收據應注意事項

1. 小規模事業出具之普通收據，常見異
常情形：

蓋統一發票專用章

蓋公司組織之橡皮章

2. 大額取具之普通收據，如收據上所蓋
之負責人章，經核為計畫相關人員，
亦屬異常情形。

3. 如營利事業名稱已載明專業項目，所
開立之憑證項目應與所營事業相關。

 如：公司名稱為XX木器有限公司
，惟其開立收據項目之品名為電
視機…等家電用品，即屬異常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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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見
異常情形

店家需蓋有免用統一發票
專用章

參考範例



農民出售農產品專用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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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特產品（例：茶
葉、水果、魚…等）
之採購，商家若無
統一編號，請以
「農（漁）民出售
農（漁）產物收據」
核銷。

參考範例

個人領款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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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註明課程
名稱、課程日
期、上課時段

3.簽名或蓋
章，不可為
打字

2.各項資料
務請詳載，
請勿缺漏

1.需註明工作日期、
工作時段及工作內容

2.依勞動部公告每小時
基本工資給付。

參考範例



黏貼憑證用紙
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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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

黏貼憑證用紙-基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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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執行本計畫而支出費用

所取得之支出憑證或佐證

資料均應確實粘貼於「粘

貼憑證用紙」上。



參考範例
粘貼憑證用紙-基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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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黏貼原則：

按依補助支出項目分項粘
貼，以不超過10張為原則。

依序由上而下整齊正向排
列浮貼。

為落實支出憑證保存完整
性，取得原始憑證時，請
以『膠水』取代『訂書機
或口紅膠』。

按補助項目依序編號彙訂。

雜支

粘貼憑證用紙-基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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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填寫原則：

依各費用發生性質填入
「預算科目」，諸如：人
事費、材料費、場地租金
等。

用途摘要欄：應詳細述明
各項支出之用途，材料費、
交通費、便當及茶水費等，
應與成果報告能勾稽並註
明歸屬哪個活動。

原始憑證金額加總記錄於
金額欄；

雜支 〇〇計畫〇〇活動
購置軟片等費用422

參考範例



粘貼憑證用紙-基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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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注意事項：
經辦人、驗收或證明、會計

主管及機關長官(負責人)為
必要欄位。

經辦人不得同時為驗收證明
人。

會計主管與機關長官(負責人)
亦不可為同一人。

臨時人員不得為經辦人。

〇〇計畫〇〇活動
購置軟片等費用

林〇〇 李〇〇 主任 吳〇〇 校長 張〇〇

422
雜支

參考範例

粘貼憑證用紙-填寫狀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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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狀況一

若原始憑證核銷金額小於憑證
金額時，需註明實付數並簽章。

雜支
〇〇計畫〇〇活動購置
軟片等費用

420

實付數420元

林〇〇 李〇〇 主任 吳〇〇 校長 張〇〇

林〇〇

參考範例



粘貼憑證用紙-填寫狀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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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憑證影本)

參考範例

補助經費：300元

自籌經費：122元

填寫狀況二

核銷時，若單位支出與計畫有關之款項
有下列情況者，應以「自籌款」列示：

(1)已超出編列預算金額。

(2)核定計畫中非補助項目之支出項目。

在已超出編列預算金額情況下，當同
張支出憑證粘貼單之粘貼憑證有部份自
籌、部份申請補助之情形時：

1.檢附發票或收據影本。

2.應於粘貼憑證用紙請註「補助經費/
金額與自籌經費金額」

接受桃園市政府社會局委辦案件經費支出憑證明細表
（委辦案件檢附應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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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9 15 雜支 422   122   300

AAAA   BBBB  CCCC

注意：核銷時，應

採用新表編制，以

方便核對數字

參考範例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辦理經費支出憑證簿
（委辦案件檢附應備文件）

25

參考範例

5 0 0

4 2 2

3 0 0
3 0 0

3 0 0

成果概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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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2

3 0 0

3 0 0

2 0 0

參考範例



自籌經費之核銷方式

填寫狀況二

核銷時，若單位支出與計畫有關之款項有下列情況者，應以「自
籌款」列示：

(1)已超出編列預算金額。

(2)核定計畫中非補助項目之支出項目。

針對支出憑證粘貼單之粘貼憑證全為「自籌款」時，核銷方式：

1)無須檢附憑證

2)惟需於「經費總支出明細表」中登載項目及金額（不需登載
憑證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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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筆記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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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相關附件
應注意事項

29

介紹

取具
原始憑證

檢附
相關附件

核銷
應備文件

常見綜合性項目補助
1) 講師鐘點費。

2) 講師交通費。

3) 印刷費。

4) 教材費。

5) 材料費。

6) 文宣費。

7) 文具紙張費。

8) 場地租金。

9) 場地布置費及器材租金費。

10) 膳費及茶水費。

11) 撰稿費。

12) 圖片使用費、版權費、影片
公播費。

13) 相片沖洗費及攝錄影費。

14) 郵資。

15) 保險費。

16) 獎杯、獎座、獎牌或獎狀費
。

17) 雜支費。

18) 交通費。

19) 門票。

20) 裁判費。

30



1.服務費

31

核定項目 應注意事項 應備妥原始憑證與附件 備註

薪資 (含年終
獎金)

每年最高得補助13.5
個月(含年終獎金)

1. 檢附收(領)據或印領清
冊。

2. 學歷證明文件

勞保、健保
勞退費用

依據勞動基準法及健
康保險法之規定支列
雇主應負擔之勞保及
健保費用。

1. 檢附專任人員之納保
相關證明文件。

2. 檢附原始憑證核銷覈
實計支

有最高補助限
制。

專業服務費補助基準
（創新性實驗方案或計畫補助）

 領取專業服務費之專業人員資格條件為符合下列之一
者（申請單位應檢附資格證明文件影本）：

1. 領有專科社會工作師證書。

2. 領有社會工作師證照。

3. 符合專門職業及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第五條應考資

格規定者，惟於105年12月31日以前在職之專業人員，或經

考選部核定准予部分科目免試有案者不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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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人員薪資計算標準

 若11月請假5天，則應於薪資印領清冊扣減病事
假扣薪金額後計算當月應領薪資。

 病事假應扣薪金額=

 應領薪資金額=

 實領薪資金額=
33

‧專業人員以每月新臺幣33,000元核算

‧專業人員中途離職，服務未滿整月者，按實際在職日
數覈實計支；

‧其每日計發金額，以當月全月俸給總額除以該月全月
之日數計算。

1.每月薪資費用

$33,000 െ $33,000 ൈ
ହ

ଷ

= $33,000-$5,500=$27,500

$27,500-$3,000(勞工自付勞健退)=$24,500

年終獎金發放標準：
(原則比照當年行政院規定辦理，另有規定不在此限)

1. 當年元月三十一日前已在職人員至同年十二月一日仍在職者
，發給一個半月工作獎金。

2. 二月一日以後各月新進到職人員，如同年十二月一日仍在職
者，按實際在職月數比例計支(如在十一月份到職人員按規
定標準乘以2/12，在七月份到職者按規定標準乘以6/12發給)
，其餘類推，並均以十二月份所支給待遇標準為計算基準。

3. 擔任本部及附屬機關不同專題研究計畫項下之專任助理，不
論在職月份是否銜接，均可依其實際在職月數合併計算後，
按比例發給，其任職前之當年政府機構相關工作在職月數可
合併計算發給年終獎金。

4. 留職停薪人員得按實際在職月數比例，依在職最後一個月所
支待遇標準計發。

34

常見
錯誤態樣



專業人員年終獎金計算標準

35

‧比照軍公教人員年終獎金發給注意事項之規定。

‧當年1月31日前已在職人員至12月1日仍在職者，發給
1.5個月之年終獎金；

‧2月1日以後各月份新進到職人員，如12月1日仍在職者，
按實際在職月數比例計支。

年終獎金計算

情況 到職日 離職日 107年可請領年終獎金

1 107/01/05 108/03/31

2 107/03/01 109/05/31

3 107/07/01 107/11/30

$,  ൈ . 個月 ൈ



$,  ൈ . 個月 ൈ



$,  ൈ . 個月 ൈ



不可請領
年終獎金

薪資清冊

36

社工 郝記 106.07.15 33,000 1,000 34,000 696  490     0  1186    0    0 32,814

社工 陳安 105.03.02 33,000 0 33,000 696  490     0  1186    0    0 31,814

社工 呂清 104.10.18 33,000 0 33,000 696  490     0  1186    0    0 31,814

107   01

99,000 1,000 100,000 2,088 1,470    0 3,558   0    0  96,442

參考範例

如以劃撥入帳撥付者，
得檢附轉帳金融機構
等之簽收或證明文件，
免請受款人簽章。



薪資清冊

37

社工郝記 106.07.15 33,000 1,000 34,00034,000  0  696  490     0  1,186   0   0 32,814

社工陳安 105.03.02 33,000 0 33,00033,000   0  696  490     0  1,186   0 0 31,814

社工呂清 104.10.18 33,000 0 33,00033,000     0 696  490     0  1,186   0   0 31,814

107   01

99,000 1,000  100,000 100,000     0 2,088 1,470    0   3,558   0    0   96,442

參考範例

建議加入
委辦費（或補助款）

及自籌款欄位

接受桃園市政府社會局委辦案件經費支出憑證明細表
（委辦案件檢附應備文件）

38

參考範例

107 1  31   1月份機構服務費 011     100,000  100,000 0
107 2  29   2月份機構服務費
107 3  31   3月份機構服務費
107 4  30   4月份機構服務費
107 5  31   5月份機構服務費
107 6  30   6月份機構服務費
107 7  31   7月份機構服務費
107 8  31   8月份機構服務費
107 9  30   9月份機構服務費
107 10 31   10月份機構服務費
107 11 30   11月份機構服務費
107 12 31   12月份機構服務費

AAAA   BBBB   CCCC

將彙總數填入
支出憑證簿或
成果概況表



參考範例
勞保、健保、 勞退及職災 (含二代健保)

39

107   01

社工 郝記 34,800   2,436 1,577  2,088 0 0 6,101

社工 陳安 34,800   2,436 1,577  2,088 0 0 6,101

社工 呂清 34,800   2,436 1,577  2,088 0 0 6,101

104,400  7,308   4,731 6,264     0     0  18,303

2.出席費

40

核定項目 應注意事項 應備妥原始憑證與附件 備註

出席費

實施本計畫

所需專家諮

詢會議之出

席費每人次

2,000元（107年

度各類補助項目補助基

準及金額)

檢附收(領 )據或印領清

冊及會議簽到表。

不得支領情況：

1.受補助單位之相關人員

2.非以專家身份出席者

3.屬工作協調性質之會議



出席費報支型態-1

41

受補助單位相關人員
不得支領出席費。

參考範例

出席費報支型態-2

42

常見
錯誤態樣

參考範例



3-1.講師鐘點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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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項目 應注意事項
應備妥原始憑證

與附件
備註

講師鐘點費

講師需聘請相關領域專家、學者或績
優團體機構之專業人員擔任。

1.外聘講師 :專家學者每節鐘點費
1,600元，本府各機關學校所屬人員
應邀擔任授課講師者，每人每小時最
高補助800元。

2.內聘講師:主辦或訓練機關(構)學校
人員，每節鐘點費800元。

3.連續三個月以上之課程：外聘講師
每人每小時補助1,000元，內聘講師
減半補助。

應檢附

1.收(領)據或印領
清冊(需註明單位
職稱)；及

2.每天、每週或
每月課程表。

1.講師每人每
小時（三十分
鐘以上未滿一
小時者減半補
助）。

2.全日課程最
高補助6小時。

常見
錯誤態樣

講師鐘點費報支型態-1

44

1.請註明課程名
稱、課程日期、
上課時段

內容包含：日期、時段
；課程名稱、課程內容
、講師名字。

參考範例

請詳附於憑證後
方及成果報告中
。



講師鐘點費報支型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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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包含：日期、時
段；課程名稱、課程
內容、講師名字。

參考範例

3-2.宣講費VS團體領導人員費

46

核定項目 應注意事項 應備妥原始憑證與附件 備註

宣講費

每人每次最高補助新臺幣
400元(含交通費) 。

宣講人須檢附宣講種子
結業證書影本。

1.每人每次
宣講至少20
分鐘。

團體領導人員費

1.外聘人員每人每小時新臺
幣1,200元

2.內聘人員每人每小時新臺
幣600元

3.協同領導費每人每小時新
臺幣600元

4.內聘協同領導費每人每小
時新臺幣300元

應檢附

1.收(領)據或印領清冊(需
註明單位職稱)；及

2.每天、每週或每月課程
表。

協同帶領人
員費用減半
補助。



4.臨時酬勞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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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項目 應注意事項
應備妥原始憑證與

附件
備註

臨時酬勞費
（臨時工資）

1. 以勞動部最新公告之基本
工資時薪標準編列。

2. 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每
小時基本工資計算。（107
年：140元）

3. 但每人每月補助款不得超
過法定基本工資。（107年
22,000元）

應檢附

1.收(領) 據或印領
清冊；或

2.臨時酬勞費用印
領清冊（應詳細註
明工作內容）。

受補助
單位人員
不得支領
臨時工資

臨時托育費

1. 每幼兒每小時新臺幣補助
150元。

2. 以參加長青學苑課程及該老
人會辦理之課程(講座)之長輩
為限。

3. 每名托育人員至多負責照顧4
名幼兒

每半天至
多三個小
時。

臨時酬勞費用印領清冊

48

參考範例



臨時工資報支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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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詳細註明工作內容，且須經由受補
（捐）助之單位權責人員簽署證明。

請領臨時工資人員不得於經
辦人或驗收及證明欄蓋章

參考範例

如以劃撥入帳撥付
者，得檢附轉帳金
融機構等之簽收或
證明文件，免請受

款人簽章。

重點筆記整理

50



5-1.差旅費
包含交通、住宿及雜費

51

核定項目 應注意事項 應備妥原始憑證與附件 備註

差旅費

1.實施本計畫所
需之相關人員及
授課講師之國內
差旅費。

2.住宿費檢據核
銷，並以講師及
承辦人員為限。

3.雜費僅限承辦
人員報支。

1.檢附國內出差旅費報告表

2.宿費：需檢附收據或統一發票等
憑證，並詳列品名、數量、單價
與總價。

3.交通費：包括出差行程中必須搭
乘之飛機、高鐵、船舶、汽車、
火車、捷運等費用，均覈實報支
搭乘飛機、高鐵、船舶者，應檢
附票根或購票證明文件，搭乘飛
機者並須檢附登機證存根。

搭乘計程車
者，不予補助

駕駛自用汽
機車者，得按
同路段公民營
客運汽車最高
等級之票價補
助

住宿費 交通費 雜費

每 日 新台幣1,000元 檢據核實列支 新台幣400元

透過網路下載列印支出憑證

 以手機票證方式搭乘高鐵者，可於搭

乘日出站時臨櫃取得，或透由網路下

載之購票證明，均可作為支出憑證。

 但網路下載之購票證明係由當事人自行

列印，故請由報支者（經手人）本誠信

原則就其真實性負責，並於該證明簽名

後始得作為報支憑證。

52



差旅費報支型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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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檢附無車票者，
請自行檢附票價查
詢價位表

參考範例

5-2.交通費

54

會計科目
查核準則

應注意事項 應備妥之原始憑證 備註

交通費

1.實施本計畫辦理之計
畫或活動所需之租車費
2.每輛車每日最高補助
12,000元。

1. 檢附收據或統一發票等
憑證，並詳列品名、數
量、單價與總價。

高速公路過路
費（ETC）及停
車費不予補助

講師交通
費

每次最高補助2,000元
以搭乘大眾運輸交通工
具為主，並依所附單據
核實補助。

1. 檢附領據及交通費憑證
2. 領據除本人簽章外，應

填寫上具領人身份證字
號暨戶籍地址及受領年
月日，以便所得扣繳申
報，印領清冊應於最後
結記總數。



差旅費VS交通費報支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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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見
錯誤態樣

參考範例

交通費

56

1 林沖 組長 ○○活動 1/8 台北-桃園 45   132 132  
2 王明 組員 ○○活動 1/8 台北-桃園 45   132 132 

107  1

合 計 528 528

3   林沖 組長 ○○活動 1/15 台北-桃園 45   132 132  
4   王明 組員 ○○活動 1/15 台北-桃園 45 132 132 

參考範例

未檢附無車票者，
請自行檢附票價查
詢價位表



5-3.訪視輔導交通費

57

會計科目
查核準則

應注意事項 應備妥之原始憑證 備註

訪視輔導
交通費
（兒童及
少年福利）

交通補助費為同一訪視人員
以每日訪視件次之公里數合
計。
單程未達5公里者不予補助，
5公里以上未達30公里者補助
新臺幣200元，
30公里以上未達60公里者補
助新臺幣300元，
60公里以上補助新臺幣400元

應檢附
1.領（收）據，及
2.訪視輔導（個案）清冊
（應註明訪視日期、個案
名稱、起迄地點及距離、
申請總金額）

訪視交通
費（身心
障礙福利）

每案次最高補助新臺幣100元
每一身心障礙家庭，每次訪
視最多補助二人之交通費；
每人每日最多補助二案次。

應檢附
1.領（收）據，及
2.訪視輔導（個案）清冊
（應註明訪視日期、個案
名稱、申請總金額）

訪視輔導交通費
 檢附領（收）據及訪視輔

導（個案）清冊（應註明
訪視日期、個案名稱、起
迄地點及距離、申請總金
額）

 訪視人員每人每日訪視案
次之里程數合併計算；

1) 單程未達5公里者不予補助
，

2) 5公里以上未達30公里者補
助新臺幣200元，

3) 30公里以上未達60公里者
補助新臺幣300元，

4) 60公里以上補助新臺幣400
元。

58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

（來回）距離由出差
人自行至Google Map
查詢後填入，不需再
列印檢附Google Map

參考範例



6.膳費及茶水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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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科目
查核準則

應注意事項 應備妥之原始憑證 備註

膳費/餐費
/便當費/
誤餐費

1. 實施本計畫辦理之計畫或
活動需逾用餐時間所需之
便當費及茶水。

2. 經費之列報：
(1)以「活動」為補助原則，

並需與活動計畫內容有關
之活動或會議，始得報支

(2)便當費：以盒餐方式。
早餐：每人每餐40元

為限。
午餐及晚餐：每人每

餐80元為限。
桌餐每桌：最高補助

3,000元。
(3)茶水費：每人20元為補助

上限。

1. 檢附收據或統一
發票等憑證，並
詳列品名、數量
單價與總價。

2. 必要時提供人數
3. 一日最多補助二

餐，核銷時並應
檢附簽到表。

1. 與計畫無關之
餐費或茶水，
不得報支。

2. 除茶水及依規
定供應餐盒
外，不補助點
心費（特殊情
形專案簽准
者，不再此
限）。

3. 一般性補助案
件，不予補助
桌餐。

茶水費

膳費報支型態

60

應按「用餐應按「用
餐日期」拿取，不可多
日列於同張憑證上。

參考範例



7.印刷VS文宣費

61

會計科目
查核準則

應注意事項 應備妥之原始憑證 備註

印刷費

實施本計畫所
需教材、書面
資料及成果報
告印製等之印
刷裝訂費及影
印費。

1. 檢附收據或統一發票
等憑證，並詳列品名
數量、單價與總價。

2. 檢附印刷品或文宣樣
張，並依本府規定於
文宣上註明「桃園市
公益彩券盈餘分配基
金補助印製」字樣。

補助內容不含購買書籍

自備影印設備者，得補助
碳粉匣費，但不補助設備
維修費。
社區發展補助之社區刊物
全區性活動、社區發展工
作評鑑項目，其印刷費之
補助不在此限。

文宣費

實施本計畫所
需（活動）相
關之海報、印
刷、文宣

8郵資報支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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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註明郵寄日期、活動名稱及事由

參考範例

常見
錯誤態樣

郵資



9.專案計畫管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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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
年福利

身心障礙
福利
（身心障礙
者社區樂活
補給站）

身心障礙
福利
（身心障礙
者家庭關懷
服務）

身心障礙福利

（身心障礙者社
區居住）

身心障礙福利

（社區日間作業設施）

創新性實驗方案或計畫
補助

依補助項
目之實際
需要核實
計列，最
高補助核
定補助經
費之5%。

依補助項
目之實際
需要核實
計列，最
高補助核
定補助經
費之5%。

依補助項
目之實際
需要核實
計列，最
高補助核
定補助經
費之5%。

每月最高補助
新臺幣5,000
元

辦後第二年
補助。
與該計畫直
接有關之行政
業務費，須檢
具原始憑證核
銷。

每月最高補助新臺
幣10,000元

包括水電費、郵
電費、沖洗印刷費、
電腦耗材、文具、
保全與雜項用品等
支出費用並核實支
付。
申請補助月數以
該年度實際服務月
數計，本補助自開
辦日起始得補助。

最高不得超過核定補助
總經費之5%。

所稱總經費，指實際
支出補助總經費，包含
電費、電話費、水費、
油料費、電腦及影印機
耗材、事務機器租金、
通訊費、網路費、運費、
郵資、攝影、茶水、文
具、補充保險費及辦理
本專案工作人員意外保
險費等項目，並檢據核
銷。但不得與雜支重複
補助。

9.專案計畫管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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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項目 應注意事項 應備妥原始憑證與附件 備註

專案計畫
管理費

依補助項目實際需要核實計
列，最高不得超過核定補助
總經費(不含專案計畫管理費)
之百分之五。
所稱總經費，指「實際支出
補助總經費」，支用項目包
含(1)電費、(2)電話費、(3)水
費、(4)油料費、(5)電腦及影
印機耗材、(6)事務機器租金
(7)通訊費、(8)網路費、(9)運
費、(10)郵資、(11)攝影、(12)
茶水、(13)文具、(14)補充保
險費及(15)辦理本專案工作人
員意外保險費等項目，並檢
據核銷。
但不得與雜支重複補助。

檢附收據或統一發票等憑
證，並詳列品名、數量、
單價與總價。



參考範例專案計畫管理費可核銷金額計算

以A單位申請106年度補助計畫為例，假設其總核定金額為
945,000元（其中核定專業服務費 500,000元、專案活動費
400,000元及專案計畫管理費45,000元。）試問：

情況1：當A單位之實際核銷之累計實支數為1,350,000元，其中
專業服務費核銷補助經費500,000元及專案活動費核銷400,000元
，則A單位於106年度實際可核銷之專案計畫管理費金額為何？

65

核定金額
實際核銷

累計實支數 補助金額 自籌金額
專業服務費 (A)500,000 600,000 (D)500,000 100,000
專案活動費 (B)400,000 700,000 (E)400,000 300,000
專案計畫管理費 (C) 45,000 50,000 (F) 45,000 5,000

合計 945,000 1,350,000 945,000 405,000

專案計畫管理費補助金額(F)

＝（專業服務費補助金額(D)＋專案活動費補助金額(E)）* 5%

＝（(500,000元(D)+ 400,000元(E)) * 5% ＝ 45,000元≦核定金額45,000元

參考範例專案計畫管理費可核銷金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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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題，情況2：當A單位之實際核銷之累計實支數為700,000
元，其中核銷專業服務費核銷補助經費450,000元及專案活動
費核銷200,000元，則A單位於106年度實際可核銷之專案計畫
管理費金額為何？

核定金額
實際核銷

累計實支數 補助金額 自籌金額
專業服務費 (A)500,000 450,000 (D)450,000 0
專案活動費 (B)400,000 200,000 (E)200,000 0
專案計畫管理費 (C) 45,000 50,000 (F) 32,500 17,500

合計 945,000 700,000 682,500 17,500

專案計畫管理費補助金額(F)

＝（專業服務費補助金額(D)＋專案活動費補助金額(E)）* 5%

＝（(450,000元(D)+ 200,000元(E)) * 5%

＝ 32,500元 ≦ 核定金額45,000元



10.設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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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項目 應注意事項 應備妥原始憑證與附件 備註

設備費

實施本計畫所需
軟硬體設備之購
置與裝置費用。

1. 檢附收據或統一發票等憑證，並

詳列品名、數量、單價與總價。

2. 檢附財產清冊

3. 一萬元以上且使用年限在兩年以

上之設施設備應列為「財產」；

4. 未滿一萬元者，則列「非消耗品

5. 於該設施設備黏貼財產標籤。

106設施設備費VS財產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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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範例



107適用財產/非消耗品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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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範例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簡報完畢 感謝聆聽

安貞聯合會計師事務所．感謝您的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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